
易美新零售商城开发 源码明细

产品名称 易美新零售商城开发 源码明细

公司名称 广联网络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吉邦科技园

联系电话 19867371424 19867371424

产品详情

易美新零售商城APP模式开发，小编是广州市一家专业的网页游戏研发、互联网应用、软件研发于一体
的高新技术科技企业。

下面的是全是软文章，需要开发这套系统模式的可以咨询

数据因价值和潜力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资源，冲击着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。网络化的生活也
给法律带来新的挑战，当公民去世后，其遗留在网络世界的数字遗产该如何处理？数字遗产涉及人格权
和财产权，对公民而言具有重要价值，但是现有的案例中，对数字遗产的保护却陷入了困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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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数字人格”与数字遗产

网络数据记录着公民的衣食住行，展示公民的喜好和情绪思想。经过长期积累，公民不仅在现实生活中
有一个自我，在虚拟的网络上也形成了一种“数字人格”，它与现实人格共同组成了现代人的完整人格
。

数字人格是记录生活的历史。历史记录了社会发展的轨迹。在传统语境中，历史以文本的形式存在，法
国哲学家雅克�德里达（JacquesDerrida）甚至认为，“文本之外一无所有”。这个令人震惊的观点展示
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走向，交流无法脱离谈话双方构成的语境而存在。现代媒介技术突破了语境对交流的
限制，美国批判理论家马克�波斯特（MarkPoster）认为，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稳定的、中心化的主体，构
建出独立的“数字主体”。个人数据痕迹与他人相关联，共同记录着个人生活的历史。在新的社会语境
中，一方面，数据化的生活能够解决德里达的困境，另一方面，由“数字主体”塑造的“数字人格”带
来了新的问题。“数字人格”赋予个体身份更多可能性，降低了社会交往对地域、时间的依赖性，冲击
着固有的社会阶层的封闭性。“数字人格”与个体呈现分离状态，当个体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时，其
“数字人格”并非立刻发生改变。在一个公共空间中，不同身份的人能够共同书写一份文本、留下一份
数据，数字书写、视频会议等无不昭示着一种新型信息方式，它颠覆了作者的中心地位，去中心化的个



体只是网络的组成部分，数字遗产的保护面临困境。

数字遗产以数字人格为内核。数字遗产是指互联网环境下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自然人的虚拟财产，包括存
储在数字终端和网络上的全体数据。法律赋予人们追求精神自由和财产自由的权利，因此，数字遗产同
时具备人格权属性和财产权属性。其保护对象种类繁多，可概括为三种类型：第一类是自然人的网络账
户信息；第二类是虚；第三类是包含个人知识产权的信息。公民去世后，失去了信息自决权，其现实财
产可由亲人继承，其数字遗产该如何处理、由谁来保护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字化的自我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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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的内涵与法律价值

本文所讨论的数据特指电子数据，它依赖于通信设备，通过代码或程序的形式存在，兼具传播内容和传
播媒介的双重属性，区别于现实生活中与媒介相分离的信息。电子数据有独特的流动规律，可用来分析
公民行为，具有重要价值。

数据的来源十分广泛，既包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记录，也包括分析已有数据产生的新数据。数字
遗产对应社会行为数据，即公民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的数据，往往具有“可识别性”和“非独占性”，
包含公民信息的数据可被多个主体收集使用。公民数据的积累构成数字遗产的主体，网络服务提供商所
收集的数据包含较多的人格性成分，涉及公民的人格权问题。与此相比，传统的遗产是指自然人死亡时
遗留下的个人财产和其他财产权益，较少涉及公民的人格权。互联网的匿名性给现代人提供了私密空间
和塑造出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合的“数字人格”的机会，那么，人们是否愿意在过世后将这份“数字人格
”示之于人呢？

数据是否具有财产性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法律中关于财产问题的表述有三种含义：第一种是“物即财
产”；第二种情况，财产在民法中成为财产权的代名词，财产的内涵权利化；第三种含义脱离了“物”
或“财产权”这些法律概念，将与经济利益相关或带来经济后果的法律关系也评价为财产，这种含义适
用于数字遗产问题，数据与经济价值相关而具有财产性。“虚拟财产”的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，将数据
归为虚拟财产，有利于在数据立法之前更好地解决涉及经济利益的数据纠纷。数据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重
要的商业资源，将数据作为一种财产来看待有一定的合理性。但是，数据本身是否属于财产这一问题需
要斟酌。“虚拟财产”的定性，目前有物权说、债权说等。物权说是将网络数据归于“物”的客体地位
；债权说强调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合同关系，用合同法来保护虚拟财产。

03

数字遗产的困境与保护路径

根据2018年微信数据报告，微信月活跃用户达十亿。与庞大的用户数量相伴的是死亡账户问题。网络账
户在个体死亡后成为遗留物，数字遗产继承问题该如何解决？

其一，数字遗产保护存在认定分歧。在以往的案例中，中国倾向于将数字遗产看作客体性的物，美国倾
向于将网络账户纳入隐私权问题。2011年，王女士向腾讯索要亡夫的QQ密码，以获取QQ邮箱中两人的
信件和照片，腾讯公司以QQ号码所有权属于腾讯公司，用户仅享有使用权为由拒绝。美国首例数字遗产
继承案“约翰�埃尔斯沃思（JohnEllsworth）诉雅虎”中，约翰向雅虎公司索要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儿子
的邮箱账号，雅虎公司以涉及用户隐私为由拒绝，法院支持雅虎公司以隐私权为由不提供邮箱密码，但
应制作一张包含邮箱内所有邮件的CD交给约翰。法官保护具有隐私意义的邮箱密码，却忽略了邮件同样
代表用户隐私。数字遗产的认定分歧，折射出数字遗产与隐私权等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。

其二，数字遗产保护面临法律和现实困境。数字遗产区别于公共资源和现实财产，具有排他性和专有性
，涉及自然人死后数据控制和继承秩序，目前面临两方面的困境。



一方面是法律困境，体现在缺少依据。物权法和继承法缺少对数字遗产的保护条款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物权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，基本上将物权法的适用范围限定
为有体物，数字遗产可能涉及的无体物并不在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的范围之内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
法》第三条第七项规定了公民的“其他合法财产”可以成为遗产，为其他可能继承的遗产提供了一定的
空间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三条对此作出
限制，将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限定为“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”，这条规定明
确限定了“其他合法财产”，数字遗产问题无法从继承法中找到依据。

另一方面是现实困境，体现在难定归属。用户为了获取更加个性化的服务，同意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授权
协议，并向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。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收集个人数据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成本，将收集到
的个人数据用于商业行为，这似乎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局面。问题在于，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商，谁掌握
账户的所有权？数字遗产的继承主体多元，既包括继承人与被继承人，也包括多个网络服务提供商，难
以分割财产。数据同时由多个主体分享，存在着多重法律关系，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是网络用户和网络
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关系；二是数字财产被盗用或无故消失导致的侵权。权利主体不确定，则难以确定数
字遗产的归属。

数字遗产是个体在网络社会的信息沉淀，其法律价值不可忽视。数字遗产的继承和保护，立法者要考虑
公民的权利需要，结合网络发展规律、网络技术、商业规律等诸多要素合理安排。法律带有强制性的色
彩，它将重新整理现有网络服务提供商单方面制定的关于数据流通、虚拟财产继承的网络服务协议，协
调公民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关系。

考虑到我国的现有法律和现实需要，数字遗产的法律保护可从三个方面开展，一是发布指导案例，通过
判例解决数字遗产继承纠纷，为立法积累实践经验。二是出台司法解释，对上文提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继承法》第三条第七项中的“其他合法财产”是否包含数字财产作出解释。三是修订和完善现有法律
，将数字遗产列入遗产继承的范畴，从源头上确定数字遗产的地位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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